喀什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住院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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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

1.患者入院三天内需及时向医院出示“一卡通”；

2.“一卡通”未制出人员，需办理临时社保卡，方能正常住院结算；

3.急性病在异地发作或者慢性病在异地急性发作患者，可回喀什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结算，需携带资料同上，外加住院病历。

参保人员患病，需住院





喀什定点医院入院诊治





治愈，医院结算处医保结算





不能治愈，医院开转诊转院审批表，转往自治区级定点医院诊治





出院





地区社会保险管理局异地医疗结算科备案





自治区级定点医院诊治





医院结算处医保结算





医院结算处不能医保结算





喀什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结算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患者身份证；


2.社会保障卡，即“一卡通”；


备注：无“一卡通”职工可前往社保局查询、领取。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“一卡通”；2.转诊转院审批表。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患者身份证；2.“一卡通”；


3.转诊转院审批表；4.转诊转院登记单。





需携带材料：


1.住院发票、诊断证明、费用清单；


2.转诊转院审批表；


3.患者身份证正反面、农业银行卡号面、卡务小票（持卡去银行存1元钱获得）复印在一张A4纸上，写下联系方式。





具有转院资格的医院有：地区第一人民医院、地区第二人民医院、农三师医院、解放军第十二医院








